
國立屏東大學應用英語學系(所) 

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(所)課程委員會議紀錄 

開會時間：104 年 10 月 22 日(四)中午 13 時 00 分 

開會地點：本校屏商校區行政大樓 4樓應英系辦旁會議室 

主席：潘主任怡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陳佳貞 

出(列)席人員：(如簽到單) 

壹、宣讀上次(104 年 10 月 6 日)會議決議事項暨執行情形： 

案由 決議 執行單位 執行情形 

提案一：有關應用英語

學系教育目標、大學部

核心能力與碩士班核心

能力相關事宜。 

將附件寄給各師長，若有

建議請於院課程委員會

會議前提出。送交院課程

委員會之附件為104年10

月 15日下午 4時 30分前

以 MAIL 方式寄送應用英

語學系各師長。 

應用英語學

系。 

依決議執

行。 

提案二：105 學年度起

本系課程是否需修改。 

將收集更多的資訊，再於

日後會議提出討論。 

應用英語學

系。 

依決議執

行。 

貳、主席報告：(略) 

參、提案討論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應用英語學系 

案由：有關本系專業課程對應核心能力相關事宜，提請 討論。 

說明： 

1. 依據104年10月21日課務組電文，請本系所完成核心能力對應權重之訂定，

並送相關會議審議。 

2. 依據電文內容，104 年 8 月 25 日「課程地圖系統會議」決議：「各教學單位

於 10 月底先行將核心能力及教育目標更新於各單位網頁，爾後再經由課程

委員會議三級三審追認。」 

辦理：經本次會議通過後，提送院課程委員會會議。 

決議：經會議討論過後，核心能力對應權重之訂定請詳附件。 

肆、臨時動議：(無) 

伍、主席結論：(略) 

陸、散會。(同日下午 13 時 20 分)




